
 

【明慧网】我母亲叫范美令，

62 岁，老家内蒙古赤峰市。我姥

爷今年 88 岁，姥姥 85 岁，两位老

人家已经五、六年没有见过自己的

女儿了。我姥爷几次病危，都没有

见到自己的女儿，面对姥爷询问：

我活着的时候还能见到你妈吗？我

无言以对。 

令人悲伤的是因为坚持信仰，

我母亲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廊

坊市看守所。母亲身陷囹圄，我作

为儿子却求助无门，恳请社会各界

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一、沉疴得愈 重获新生 
我母亲范美令年轻时身体不

好，有肺炎、胃下垂、胃溃疡、十

二指肠溃疡以及流产导致的妇科病

等等。但是在农村生活条件有限，

再加上爱生闷气，使她病痛越来越

重。常年吃药也得不到好转，严重

到走几步路都需要蹲下休息一会

儿。母亲久病缠身、长期精神上的

困顿、对生活的压力、对未来的无

望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无法解决、更

无人倾诉，导致她对生活几乎绝

望，想用死来解决问题。由于放不

下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只能痛

苦的活着，那时她才 30 岁出头。 

一九九四年，我母亲听说法轮

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也开始学炼，

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好了，最神奇

的是二十九年来在没有打针吃药的

情况下，她之前的病都没有复发

过，而且越来越健康，用她的话

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二、被迫离家漂泊 
一九九九年法轮功开始遭到迫

害。母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政府

反映情况，却遭绑架拘留，还被关

过两个多月的“强制转化班”，被

逼迫放弃信仰。从那以后，一到所

谓敏感的日子就有警察来骚扰。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早晨五

点左右，县国保大队带着特警包围

了我家，翻墙入院，将我母亲摁在

地上，在没有出示任何文件的情况

下非法抄家并绑架了我母亲。母亲

被绑架一个月后释放，放人时国保

向家属勒索一万元，被家属拒绝。

为了躲避警察长期的骚扰，母亲离

开了家乡来到河北廊坊。 

三、磨难又起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日，我母亲

到文安县大留镇集市告诉民众保平

安的方法，被警察绑架拘留。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警察

通知家属去领人，办理取保候审，

我和他们要法律条文，他们说有法

律条文，是我们内部文件，不能公

开也不能给你看。难道“内部文

件”也能当法律用吗？我拒绝签

字，警察骗我说：签了取保候审就

没事了，就可以把人领回家了。后

来在家属和本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诬陷我母亲为“网逃”。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警察在

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

强行入室，将我母亲绑架到派出

所，随后被绑架至廊坊市看守所。

三月四日警察通知我去看守所。我

去了后，警察要求我在《刑事拘留

通知书》上签字——该通知书上构

陷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我问他们我母亲到底破坏

了哪部法律的实施等问题，他们回

答不上来，我拒绝签字。警察在我

不同意的情况下对我强行录像，并

强调我母亲不让我请律师。母亲没

危害任何人，更没破坏法律实施，

警察也强调他会依法办案。但是他

在没有任何合法证据证明我母亲违

法的情况下将我母亲非法逮捕。 

关于他们对我母亲（见下页）

香 港 《 前 哨 》 杂 志 曾 刊 登
“ 江 泽 民 终 生 后 悔 的 两 大 事
件” ，揭 示了 江泽 民的 自认 告
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
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
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
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
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 轮功 进行 了深 入的 调查 研
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 无一 害” 的结 论， 还提 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
天下 ”的 古训 ，江 泽民 大为 不
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
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
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 ，与 法轮 功的 “真 、善 、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
的。◇ 

▲ 王 进 东 在 自 焚 时 衣 服 已 被
“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
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
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
用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
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
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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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构陷的罪名：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我查阅了相关

法律和资料，该罪名完全不能适用

在我母亲身上。 

1、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不是×教。 

2、我母亲没有能力去破坏法

律实施 

3、法轮功书籍等出版物已经

解禁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

务院下属单位新闻出版总署第二次

署务会议通过了第 50 号文件，该

文件于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签发自

公布之日起生效。国务院公告了该

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并将其刊

登在《国务院公报》二零一一年第

二十八期上。该文件废止了 161 个

规范性文件，其中第 99 个废止的

文件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

达的《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

处理意见的通知》；第 100 个废止

的文件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下达

的《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

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

的通知》。 

三月十五日文安县检察院做出

了违法批捕决定，我依法要求检察

官“以案释法、说理”。得到消息

后，我多次找到承办检察官沟通：

你们批捕的法律依据。他的回答

是，“我跟你说的着吗？你以什么

法条让我给你回答？”针对这个问

题，我找到法律条文：《最高检察

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

的意见》之五的规定：当事人等对

已送达的检察法律文书记载的事

实、证据、法律适用等提出质疑或

者异议的，应当随时有针对性的进

行说理。 

我依法要求其以案释法、说

理。四月底，我写了《以案释法申

请书》给他送了过去。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检察官应当在规定时限内

给予答复。自那以后，这个检察官

似乎在文安县检察院消失了，每次

打电话，接听的工作人员不是说他

不在就是出去开庭了，我多次催促

要求给我回复，至今未收到任何回

复。给他的主任及相关的检察长也

提交过《以案释法申请书》，但是

也没有收到回复。 

后来，我们把此份控告书送至

廊坊市检察院 12309 部门，至今也

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按照现行最高

检察院的规定各检察院的 12309 就

是接收针对检察官违法控告的部

门，让老百姓说话的地方。 

我们不得已，只能向国家最高

检察院、河北省最高检察院、廊坊

市中级检察院检务督察室等部门分

别发送了此控告书，几天后我们收

到中国最高检的短信，表示不归他

们管，已将文件转给河北省最高

检，几天后我们又收到河北省最高

检的短信，表示不归他们管，已将

文件转给廊坊市检察院。过了几

天，我们又收到廊坊市检察院的短

信，表示不归他们管，已经转给文

安县检察院，就这样层层转下来，

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三月二十二日，由文安县检察

院转到霸州市检察院，我们多次找

到检察官和助理沟通情况。 

沟通过程中，检察官不和我谈

法律，不和我谈道德，不和我谈人

情，我该如何是好呢！ 

我也向检察官递交了《以案释

法申请书》，作为亲属辩护人，我

提的要求有法可依，合乎情理。遗

憾的是，我至今没收到任何回复。 

五月十八日，我母亲被非法起

诉到了霸州市法院。 

我向办案法官提交亲属辩护人

手续和《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

《庭前会议申请书》、《调取无罪

证据申请书》等各种法律文书，接

下来的几天中，打法官电话一直无

法接通，后来发现我的手机号被拉

黑了。再打座机，法官说我的手续

需要补充，需开具《无犯罪证

明》，我说你这是违法的，不需要

这个。他拿出《刑事诉讼法》来念

了几条，也没找到相关内容。 

作为亲属辩护人，我依法递交

阅卷申请书，打电话是助理接听，

助理说法官不允许，我说无正当理

由不能拒绝（我的合法请求）。 

面对无理的对待，我只得聘请

了律师。律师会见我母亲后，带出

来母亲准备在开庭时候的自我辩护

词。我看完后非常感动，母亲的自

我辩护词没有一句对自己遭遇不公

的怨愤，没有一句对自己前路的担

忧，而且善劝公检法的办案人员，

不要伤害修炼佛法的好人，不要埋

下迫害佛法、伤害修炼人的祸根，

那样只会对自己不好。 

虽然我母亲深陷囹圄，却依然

善心对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目前，在我们所有合理诉求都

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法官依旧准备

近期开庭。 

我真为他们担心！按照二零一

九年六月一日起施行的《公务员

法》第六十条规定：“公务员执行

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二零二一

年二月二十七日，政法系统、公安

部开始教育整顿，称“刀刃向

内”，并称：“建立责任终身追究

制，对造成冤假错案之人追究终身

责任”。中央政法委在二零二一年

六月七日发文称将“倒查二十年”

又升至“倒查三十年”。正义会迟

到，但不会缺席，任何人都要为自

己的行为负责。 

善恶到头终有报，江泽民已经

死了，法轮功平反是迟早的事。真

希望相关人员能好好想一想应该怎

样对待我母亲这样的善良人，应该

怎样为自己及家人负责。 

希望更多的善良人能够伸出援

助之手，挽救我们这个不幸而有幸

的家庭，您的援助不但是在帮助我

们，也是在维护所有人都赖以生存

的公平和正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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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